
今日公告导读 请扫右上方二维码

Disclosure
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媒体 信息披露

2025年4月19日 星期六 B1

今
日
公
告
导
读

导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4月18日9:15-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坚朗路3号公司总部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白宝鲲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1人，代表股份227,938,0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223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54,116,0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9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24 人，代表股份 73,822,01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23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0人，代表股份13,522,4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0人，代表股份13,522,4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94％。3、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
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6.00至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
（1.00）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类别

总 体 表
决情况

中 小 投
资 者 表
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量（股）

227,867,569
同意

股份数量（股）

13,451,965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99.9691%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99.4786%

反对

股份数量（股）

37,400
反对

股份数量（股）

37,4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0.0164%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0.2766%

弃权

股份数量（股）

33,100
弃权

股份数量（股）

33,1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0.0145%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0.2448%
（2.00）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类别

总 体 表
决情况

中 小 投
资 者 表
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量（股）

227,866,569
同意

股份数量（股）

13,450,965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99.9686%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99.4712%

反对

股份数量（股）

37,400
反对

股份数量（股）

37,4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0.0164%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0.2766%

弃权

股份数量（股）

34,100
弃权

股份数量（股）

34,1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0.0150%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0.2522%
（3.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类别

总 体 表
决情况

中 小 投
资 者 表
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量（股）

227,867,269
同意

股份数量（股）

13,451,665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99.9689%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99.4764%

反对

股份数量（股）

39,300
反对

股份数量（股）

39,3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0.0172%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0.2906%

弃权

股份数量（股）

31,500
弃权

股份数量（股）

31,5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0.0138%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0.2329%
（4.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类别

总 体 表
决情况

中 小 投
资 者 表
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量（股）

227,872,069
同意

股份数量（股）

13,456,465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99.9710%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99.5119%

反对

股份数量（股）

40,000
反对

股份数量（股）

40,0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0.0175%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0.2958%

弃权

股份数量（股）

26,000
弃权

股份数量（股）

26,0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0.0114%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0.1923%
（5.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类别

总 体 表
决情况

中 小 投
资 者 表
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量（股）

227,866,869
同意

股份数量（股）

13,451,265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99.9688%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99.4735%

反对

股份数量（股）

43,900
反对

股份数量（股）

43,9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0.0193%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0.3246%

弃权

股份数量（股）

27,300
弃权

股份数量（股）

27,3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0.0120%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0.2019%
（6.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类别

总 体 表
决情况

中 小 投
资 者 表
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量（股）

227,822,269
同意

股份数量（股）

13,406,665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99.9492%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99.1436%

反对

股份数量（股）

88,000
反对

股份数量（股）

88,0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0.0386%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0.6508%

弃权

股份数量（股）

27,800
弃权

股份数量（股）

27,8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0.0122%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0.2056%
（7.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类别

总 体 表
决情况

中 小 投
资 者 表
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量（股）

227,862,769
同意

股份数量（股）

13,447,165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99.9670%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99.4431%

反对

股份数量（股）

46,400
反对

股份数量（股）

46,4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0.0204%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0.3431%

弃权

股份数量（股）

28,900
弃权

股份数量（股）

28,9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0.0127%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0.213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潘波、付雄师。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本次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791 证券简称：坚朗五金 公告编号：2025-022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18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63号武汉控股大厦24楼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7
600,559,365

60.45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静女士主持，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表决，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3、董事会秘书李凯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孙大全、程飞、岳源、倪威、龚碧芳、李磊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9,051,795
比例（%）

99.7489

反对

票数

1,466,010
比例（%）

0.2441

弃权

票数

41,560
比例（%）

0.0070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9,054,274
比例（%）

99.7493

反对

票数

1,422,811
比例（%）

0.2369

弃权

票数

82,280
比例（%）

0.0138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8,930,934
比例（%）

99.7288

反对

票数

1,587,671
比例（%）

0.2643

弃权

票数

40,760
比例（%）

0.0069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8,924,614
比例（%）

99.7277

反对

票数

1,593,871
比例（%）

0.2653

弃权

票数

40,880
比例（%）

0.0070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全面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9,050,074
比例（%）

99.7486

反对

票数

1,459,811
比例（%）

0.2430

弃权

票数

49,480
比例（%）

0.0084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8,924,214
比例（%）

99.7277

反对

票数

1,422,531
比例（%）

0.2368

弃权

票数

212,620
比例（%）

0.0355
7、议案名称：关于支付财务报告审计机构报酬及续聘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8,918,574
比例（%）

99.7267

反对

票数

1,467,831
比例（%）

0.2444

弃权

票数

172,960
比例（%）

172,960
8、议案名称：关于支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报酬及续聘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598,902,095 99.7240 1,474,310 0.2454 182,960 0.0306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9,892,111
比例（%）

99.2421

反对

票数

1,389,010
比例（%）

0.6896

弃权

票数

137,480
比例（%）

0.0683
1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公司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9,041,675
比例（%）

99.7472

反对

票数

1,431,010
比例（%）

0.2382

弃权

票数

86,680
比例（%）

0.0146
1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8,861,395
比例（%）

99.7172

反对

票数

1,444,510
比例（%）

0.2405

弃权

票数

253,460
比例（%）

0.0423
12、议案名称：关于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符合中期票据注册发行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9,131,675
比例（%）

99.7622

反对

票数

1,384,450
比例（%）

0.2305

弃权

票数

43,240
比例（%）

0.0073
13、议案名称：关于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9,131,675
比例（%）

99.7622

反对

票数

1,384,450
比例（%）

0.2305

弃权

票数

43,240
比例（%）

0.0073
1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9,040,655
比例（%）

99.7471

反对

票数

1,456,971
比例（%）

0.2426

弃权

票数

61,739
比例（%）

0.010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9
11

议案名称

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关于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审议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0,774,214

50,882,475
50,710,995

比例（%）

96.8807

97.0873
96.7601

反对

票数

1,593,871

1,389,010
1,444,510

比例（%）

3.0412

2.6503
2.7562

弃权

票数

40,880

137,480
253,460

比例（%）

0.0781

0.2624
0.483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经投票表决，上述议案获得通过。其中，由于议案9《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

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旸、张馨月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接受武汉控股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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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组织召开了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

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

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20%的股票，

授权期限为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之日止。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确认公司是否符合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小额快速融资”）的条

件

授权董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自查论证，并确认公司是否

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条件。

二、发行股票的种类、数量和面值

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20%的中国

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

发行价格确定，不超过发行前公司股本总数的30%。

三、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股票采用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发行对象为符合监管部门规定

的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合法投资组织等不超过 35名的特定对象。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二只以上产品认购

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最终发行对象

将根据申购报价情况，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股票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

四、定价方式或者价格区间

（1）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80%（计算公式为：定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最终发行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发行申请获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中国

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根据竞价结果协商确定。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将相应调整。

（2）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发行对象属于《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其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发行对象所取得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因上市公司

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本

次授权董事会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用途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2）本次募集资金使用不得为持有财务性投资，不得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

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3）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不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新增构成

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或者严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六、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持股比例共

享。

七、上市地点

在限售期满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八、决议有效期

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止。

九、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的授权

授权董事会在符合本事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小额快速融资有关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

限于：

（1）办理本次小额快速融资的申报事宜，包括制作、修改、签署并申报相关申报文件及

其他法律文件；

（2）在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有权部门的

要求，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调整和实施本次小额快速融资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确

定募集资金金额、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他与小额快速融资方案相关的一切事

宜，决定本次小额快速融资的发行时机等；

（3）根据有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小额快速融资方案及本

次发行上市申报材料，办理相关手续并执行与发行上市有关的股份限售等其他程序，并按

照监管要求处理与本次小额快速融资有关的信息披露事宜；

（4）签署、修改、补充、完成、递交、执行与本次小额快速融资有关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保荐及承销协议、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协议、与投资者签订的认购协议、公

告及其他披露文件等）；

（5）根据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6）聘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等中介机构，以及处理与此有关的其他事宜；

（7）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办理与此相关的事项；

（8）于本次小额快速融资完成后，根据本次小额快速融资的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

条款，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他相关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新增股份登记托管等相关

事宜；

（9）在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对再融资填补即期回报有最新规定及要求的情形下，

根据届时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进一步分析、研究、论证本次小额快速融资对公

司即期财务指标及公司股东即期回报等影响，制订、修改相关的填补措施及政策，并全权处

理与此相关的其他事宜；

（10）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本次小额快速融资难以实施、或虽然可以实施但会

给公司带来不利后果的情形，或者小额快速政策发生变化时，可酌情决定本次小额快速融

资方案延期实施，或者按照新的小额快速融资政策继续办理本次发行事宜；

（11）发行前若公司因送股、转增股本及其他原因导致公司总股本变化时，授权董事会

据此对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上限作相应调整；

（12）办理与本次小额快速融资有关的其他事宜。

十、风险提示

本次通过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项，须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

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在授权期限内启动小额快速融资及启

动该程序的具体时间，向交易所提交申请方案，报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

注册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2991 证券简称：甘源食品 公告编号：2025-014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逸豪新材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LIU LEI（刘磊）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冶金路16号

0797-8334198
0797-8339625
dmb@yihaoxincai.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钟子宜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冶金路16号

0797-8334198
0797-8339625
dmb@yihaoxincai.com

301176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以构建PCB全产业链垂直整合能力为核心战略，深度布局从电子电路铜箔、铝基覆铜板到

印制电路板（PCB）的研发制造体系，持续强化产业链协同优势。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以及生产、
采购、销售等主要经营模式近年来未发生重大变化。

通过覆盖“铜箔一铝基一PCB”的完整产品矩阵，公司形成集材料研发、精密加工、定制化生产于
一体的业务闭环。在运营层面，持续优化以技术为导向的研发体系、规模化精益生产模式及精准供应
链管理，近年来核心业务流程（包括原料采购、工艺设计、生产交付及终端销售）均维持高效运转，未发
生结构性调整。

凭借在电子基材领域的核心技术优势，公司已成功进入高端供应链体系，与生益科技、南亚新材、
景旺电子、胜宏科技、鹏鼎控股、奥士康股份、依顿电子等头部覆铜板与PCB制造商，以及LG、三星、格
力电器、TCL、聚飞光电、视源股份、兆驰股份等优质品牌厂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严格的供
应商资质认证（如车规级材料标准），公司产品在导电性能、热管理能力及工艺可靠性等关键指标上持
续满足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及工控设备等领域的客户需求，获得了不同客户的“优秀供应商”认可。

（二）公司主要产品1、电解铜箔
电解铜箔根据应用领域的不同，可以分为电子电路铜箔和锂电铜箔：
（1）电子电路铜箔系以铜为主要原料，采用电解法生产的铜箔，主要作为覆铜板、印制电路板中用

于连接各个电子元器件的导电体，是覆铜板（CCL）和印制电路板（PCB）生产的主要材料之一。
基于公司一体化产业链优势，公司对PCB客户的需求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建立了高度柔

性化的生产管理体系，能够快速响应PCB客户在厚度、幅宽和性能等方面的多样化产品需求，有效契
合PCB客户铜箔订单“多规格、多批次、短交期”的特点。公司电子电路铜箔产品规格丰富，涵盖超薄
铜箔、薄铜箔、常规铜箔、厚铜箔、超厚铜箔和RTF铜箔等种类，覆盖范围广泛，主要产品规格有9μm、12μm、15μm、18μm、28μm、30μm、35μm、50μm、52.5μm、58μm、70μm、105μm、140μm、175μm等，销售
最大幅宽为1,325mm。

（2）锂电铜箔作为电解铜箔的重要细分品类，是锂离子电池负极活性材料的关键载体与集流体，
其性能直接决定电池能量密度、循环寿命及安全性。公司掌握锂电铜箔生产技术，已构建覆盖多场景
需求的产品矩阵：常规锂电铜箔综合物性优良，中抗锂电铜箔抗拉强度≥45kg/mm2，高抗锂电铜箔抗
拉强度≥50kg/mm2。产品厚度覆盖4.5μm、5μm、6μm、8μm、10μm、12μm，目前已小批量向国内、外客
户送样。2、铝基覆铜板

铝基覆铜板属于金属基覆铜板的一种，由导电层、绝缘层、金属基层组成，其中导电层经过蚀刻可
形成印制电路，绝缘层主要起粘接、绝缘和导热的功能，金属基层主要用于满足铝基覆铜板的散热、机
械性能等需求。公司凭借自有铜箔生产线的垂直产业链优势，可以根据下游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
铝基覆铜板产品的定制化生产。

公司拥有铝基覆铜板全制程生产技术，公司铝基覆铜板产品使用自产电子电路铜箔，具有技术先
进、规格齐全、品质稳定、交期及时、低成本等优势。公司铝基覆铜板主要应用于LED下游应用行业，
如LED（含MiniLED）背光、LED照明等。此外，公司已完成复合导热绝缘层铝基覆铜板生产工艺项目
的研究，该研究通过调整高导热绝缘胶配方，研究开发出复合导热绝缘层铝基覆铜板的生产工艺，使
制备的铝基覆铜板具备热导率〉2.5W/m．℃，耐电压DC〉5500V的核心性能，成为高功率、高可靠性场
景的关键材料。复合导热绝缘层铝基覆铜板生产工艺的开发，制备出兼具高导热性及低成本的高导
热绝缘胶，提升绝缘胶的导热性能，可提高公司铝基覆铜板产品的性能和品质，扩大产品应用范围。
同时，公司研发出了60μm超薄绝缘层铝基覆铜板，铝基板的导热性能与导热系数成正比，与介质层
厚度成反比，降低介质层厚度能很好的提升导热性能，但介质层降低会带来耐电压性能降低的风险，
公司拥有全流程铝基板生产线，通过自主研发，对铝板进行特殊晶体层处理，该晶体层具有高耐电压
性能和高导热性能，同时在导热胶配方上做出调整，使得绝缘层60μm铝基覆铜板具备高导热性能的
同时具备高耐电压性能。

3、印制电路板（PCB）
印制电路板（PCB）主要为电子信息产品中的电子元器件提供预定电路的连接、支撑等功能，发挥

了信号传输、电源供给等重要作用。公司主要为LED、电子信息制造业相关领域的客户提供定制化的
PCB产品。目前公司PCB产品主要为单面铝基PCB、双多层PCB。

公司已完成新能源汽车PCB板工艺研究以及Mini POB PCB板生产制造技术研究。新能源汽车
PCB板工艺研究使得公司可制备出符合新能源汽车产品铜厚、线宽线距及外观性能的PCB产品，满足
新能源汽车PCB适用可行性工艺参数，为公司批量生产汽车PCB打下生产基础；Mini POB PCB板生
产制造技术研究使得公司可生产精度达到≤0.03MM，高反射率且尺寸稳定，板翘小于百分之 0.31的Mini POB 电子电路板，可进一步满足电子行业的显示要求，为公司提供高附加值的优质产品。

公司PCB产品质量已通过CQC、UL＆CUL等安规标准要求认证，PCB事业部的工厂管理先后通
过了 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ISO 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ISO 45001:2018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QC 080000：2017有害物质过程管理体系、IATF 16949:2016汽车产品质量管理体系、ISO13485：2016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公司PCB产品已应用于汽车电子、工控设备、电力电源、电
视背光等终端产品上。

公司主要产品介绍如下：
名称 产品 产品下游 终端应用

电子电路
铜箔

铝基
覆铜板

PCB
（铝基PCB）

（双多层PCB)

覆铜板、PCB

铝基PCB

LED照明、消费电子、通讯
电子、汽车电子等

消费电子、5G通讯、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新能源汽
车等

LED（含MiniLED）背光、LED照明
等

LED（含MiniLED）、仪表盘、车灯、GPS、影音系统、工控电源、电力
电源、UPS、5G通讯、智能制造、智
能家电、物联网等

（三）经营模式1、盈利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通过为客户提供电子电路铜箔、铝基覆铜板和PCB产品来获取合理利润。

公司紧随下游行业发展趋势，不断进行研发和技术创新，对生产工艺进行优化改进，能够快速响应市
场的变化和下游客户的需求，同时通过提高运营管理能力以降低经营成本，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力和
盈利能力。2、采购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外购的主要原材料是铜、铝板，其中铜是电子电路铜箔生产的主要原材料；铝板和
电子电路铜箔（自产）是铝基覆铜板生产的主要材料；铝基覆铜板（自产）和FR-4覆铜板是公司PCB
的主要材料。铜和铝属于大宗商品，市场价格透明，货源充足。公司拥有稳定的采购渠道，与供应商
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采购管理体系，下设供应部，负责采购的实施和管理，根据销售计划和生
产需求定期制定采购计划。公司制定了《合格供应商名录》，从质量、交货周期、供货价格和服务等方
面对供应商进行考核，确保原材料供应的品质合格、货源稳定，控制原材料的采购成本。3、生产模式

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生产管理体系，公司电子电路铜箔生产具有连续生产特点，公司综合考虑
铜箔产能与客户订单情况制定生产计划。公司铝基覆铜板生产结合行业需求、客户订单情况制定生
产计划。公司PCB生产根据客户订单情况制定生产计划。生产部门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工艺配置，根
据生产计划安排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品质部门和生产部门定时、定量对生产各个工序的在产品进行
性能检测和外观监控，对产品生产全流程进行质量监控和管理。产品经品质部检验后包装入库。4、销售模式

公司拥有优质且长期合作稳定的客户群体，主要以上市公司以及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为主，同时
存在少量贸易商。一方面公司通过定期的品质回访，与客户研发团队定期开展技术交流，响应客户最
新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客户维护以及新产品的开发；另一方面公司通过行业研讨会、市场调研、相关
行业研究与期刊等多种途径，主动选择发展前景良好与自身发展战略匹配的公司，有针对性地进行新
客户开发，创造业务合作的机会。

公司电子电路铜箔产品采用“铜价+加工费”的定价模式，以长江有色金属现货铜价作为基准铜
价，根据铜价、加工费、产品规格等因素，并综合考虑市场供需关系，与客户协商确定。

公司铝基覆铜板产品销售价格系根据生产成本，并参考市场价格、供需关系等因素，与客户协商
确定。

公司PCB产品销售价格系根据生产成本、生产工艺等因素，与客户协商确定，采用向下游客户直
接销售为主，贸易商代理为辅的销售模式。目前公司在交付过程中，分为直接交货到客户与寄售模
式，以直接交货到客户为主。寄售模式为公司根据客户订单需求进行生产后，将货物运送到客户指定
仓库或者第三方仓库，客户领用后进行对账与结算。

（四）公司产品市场地位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作为电子材料行业的创新驱动者，公司

以构建PCB全产业链垂直整合能力为核心战略，深度布局从电子电路铜箔、铝基覆铜板到印制电路
板（PCB）的研发制造体系，持续强化产业链协同优势。公司客户主要以上市公司以及细分行业的龙
头企业为主，公司与生益科技、南亚新材、景旺电子、胜宏科技、鹏鼎控股、奥士康股份、依顿电子等头
部覆铜板与PCB制造商，以及LG、三星、格力电器、TCL、聚飞光电、视源股份、兆驰股份等优质品牌厂
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司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西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公司技术中心已入选为江西省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公司电子电路铜箔系江西省名牌产品，2024年被区人民政府评为链主企业、绿色低碳发展
企业，同时公司系2024年江西省数字经济重点企业、2024年度省级绿色工厂。公司具备较强的研发
实力，注重工艺技术提升，经过多年的研发，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已取得127项专利，其中发明
专利38项，实用新型专利89项。公司建立了完善的管理体系，通过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IATF 16949:2016质量管理体系、ISO 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ISO 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安全生产标准化 III级企业等认证。此外，公司电子电路铜箔、铝基覆铜板
和PCB产品符合RoHS、REACH等的要求，铝基覆铜板通过ULCCN:QMTS2 MOT130认证；PCB产品已
通过中国质量CQC、美国UL安规、IATF 16949:2016汽车产品质量管理体系、ISO9001：2015质量管理
体系、ISO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ISO 45001:2018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QC080000：2017有害物
质过程管理体系及 ISO13485：2016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公司产品满足了客户对产品性
能、规格、质量等各项要求，树立了良好的市场口碑，赢得了市场的信任。

（五）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1）国家产业政策
电子电路铜箔、铝基覆铜板、PCB属于国家鼓励和扶持的行业，国家一系列产业政策及指导性文

件的推出，为公司所处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2024年国家发改委推出《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将覆铜板材料、电子铜箔材料、电路板等列入鼓励类产业；《鼓励外商投
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将新型电子元器件覆铜板制造列入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西
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5年本）》将电解铜箔列入西部地区新增鼓励类产业。

（2）行业情况
电子电路铜箔作为覆铜板（CCL）和印刷电路板（PCB）的核心材料，2024年市场竞争加剧，部分企

业为抢占市场份额采取激进定价策略，将加工费压至低于行业平均成本线的水平，使得铜箔企业普遍
面临整体亏损的局面。目前铜箔行业产能扩张速度明显放缓，随着行业洗牌加速，部分产能建设延
缓，低端产能将陆续淘汰，产能逐渐出清，供需关系预计将逐步改善。锂电铜箔方面，受新能源车及储
能产业驱动，锂电铜箔市场竞争激烈，不过，借助国内新能源车以旧换新政策托底以及当前各新能源
车企不断加快车辆更新迭代速度的刺激下，为动力电池的用量持续增长提供了支撑。尤其是随着新
能源新车续航里程的不断提升，纯电动单车车平均带电量不断提升，推动了锂电铜箔需求额外的提
升。PCB行业迎来结构性复苏，数据中心中的AI服务器和高速网络设备是2024年PCB市场的主要和
关键增长动力，推动了多种 PCB产品的成长和发展，根据 Prismark报告，18层以上多层板增长约40.2%，是PCB市场中表现最佳的细分市场；HDI板也因此受益增长约18.8%。

（3）技术研发与创新驱动
作为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具有PCB垂直一体化产业链布局的企业，公司掌握电子电路铜箔、铝基

覆铜板和PCB生产核心技术，可实现产品串联研发，快速匹配下游新产品开发，响应终端客户市场需
求。2024年度，公司不断丰富铜箔产品结构，涵盖超薄铜、薄铜箔、常规铜箔、厚铜箔、超厚铜箔和RTF铜箔等种类，覆盖范围广泛，同时公司掌握锂电铜箔生产技术，产品已覆盖常规双光铜箔及高抗
拉双光锂电铜箔，具有优秀的工艺指标和产品素质。覆铜板业务方面，公司已完成复合导热绝缘层铝
基覆铜板生产工艺的研究，该类产品可成为高功率、高可靠性场景的关键材料，同时，公司研发出了60μm超薄绝缘层铝基覆铜板；PCB业务方面，公司已完成新能源汽车PCB板工艺研究以及灯驱一体
铝基LED PCB制造技术研究。新能源汽车PCB板工艺研究制备出符合新能源汽车产品铜厚、线宽线
距及外观性能的PCB产品，试验出对新能源汽车PCB适用可行性工艺参数，为批量生产汽车PCB打
下生产基础;灯驱一体铝基LED PCB制造技术已完成研发，研究不同的图形涨缩系数、生产工艺参数
对灯驱一体PCB的 IC间尺寸及通断测试的稳定性的影响，获得其规律，从而为灯驱一体PCB性能优
化及批量生产提供方向和依据，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4年末

2,305,161,111.77
1,541,080,104.14
2024年

1,437,009,904.31
-38,861,184.21

-40,509,903.36

-183,273,038.13
-0.23
-0.23

-2.43%

2023年末

2,074,460,685.28
1,615,836,522.96
2023年

1,276,737,812.45
-32,955,860.26

-35,940,759.77

-30,655,086.51
-0.19
-0.19

-2.01%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1.12%
-4.63%

本年比上年增减

12.55%
-17.92%

-12.71%

-497.86%
-21.05%
-21.05%
-0.42%

2022年末

2,202,493,858.64
1,667,389,716.59
2022年

1,334,709,512.90
70,325,814.86

54,027,793.81

13,312,585.47
0.51
0.51

7.3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第一季度

307,552,799.57
-1,822,501.71

-2,275,176.11

第二季度

374,366,871.97
4,844,714.82

4,252,057.44

第三季度

347,904,341.09
-17,215,799.50

-17,472,667.70

第四季度

407,185,891.68
-24,667,597.82

-25,014,116.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6,048,993.55 16,657,622.45 -142,023,215.29 -11,858,451.7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是 √否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赣州逸豪
集团有限
公司

香港逸源
有限公司

赣州发展
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赣
州逸源股
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
业（有 限
合伙）

张剑萌

国 信 证
券－招商
银行－国
信证券逸
豪新材员
工参与战
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
理计划

MOR ⁃GANSTA ⁃NLEY &CO.IN ⁃TERN ⁃ATIO ⁃NAL PLC.
潘龙

吴琼波

BAR ⁃CLAYSBANKPLC
深圳财和
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4,185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
人

其他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52.06%

10.65%

6.37%

3.95%

0.67%

0.22%

0.20%

0.18%

0.13%

0.13%

（1）张剑萌持有赣州逸豪集团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赣州逸豪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香港逸源有限公司4%的股
权；张信宸持有香港逸源有限公司90%的股权；张信宸系张剑萌之子，两人共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除前述内容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14,474

持股数量

88,022,985.00

18,004,048.00

10,773,089.00

6,684,078.00

1,137,227.00

363,742.00

335,200.00

303,700.00

221,800.00

220,700.00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88,022,985.00

18,004,048.00

0.00

6,684,078.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 数（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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